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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及警告通知

作業辦法」（草案）公聽會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108 年 6 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署（臺北市中華路 1 段 83 號）11 樓緊急應變

中心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吳簡任技正正道代            紀錄：劉俐君 

四、 出（列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會議簽名單。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略。 

六、 簡報：「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及警告通

知作業辦法」草案簡報（略） 

七、 綜合討論： 

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

（一） 建議應訂定提送的時間點，例如環保署化學局所訂

「危害預防及應變作業計畫」中，訂定應於申請毒性

化學物質許可證或登記文件前即需提送。 

（二） 是否有可能訂定制式的申請表格及製作填表說明，以

利公私場所填寫。 

（三） 有關第三條中模擬的相關規定或說明，是否可增列到

「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」的條文中，以利公私場所

及審查單位遵循。 

（四） 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的內容，建議可配合表格設計參

考毒管法的內容，再增加比較重要的資訊。 

（五） 第 4 條有關收費部分是否有依據？若無，則應檢附增

列項目於固定源的審查收費辦法中。 

（六） 第 6 條的空污事故措施計畫檢附時間點，可再考量。 

（七） 有關第 9 條「空氣污染突發事故」及第 3 條的「敏感

受體」等，這類的名詞定義建議應移到第 2 條說明。 



 2

（八） 第 7 條第 2 項中，定義 30 人以上之目的為何？如果

在獲通報時即獲得控制，是否就可以不適用前條規

定？ 

（九） 每年至少辦理 1 次之事故演練，是否應於條文中明訂

需於辦理前一定時間內或於完成後提報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
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

考量園區將有 100 多間事業需辦理應變計畫並進行

災害事故模擬。如園區已做環評健康風險評估模擬，

已充分分析園區周邊敏感體，是否可參採健康風險結

果，不必再重新單獨事業模擬，減少社會資源浪費。 

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建議環保署提供優先適用廠商給地方主管機關，以利

地方主管機關名單確認。 

嘉義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

（一） 「空氣污染事故措施計畫」是否具有效期限？若許可

原料產量增加變動，其事故措施計畫是否應一併更

動。 

（二） 目前本辦法規範既有公私場所公布後一年應提報事

故措施計畫，針對新設工廠應於何時提出？ 

經濟部工業局 

（一） 行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，在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

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益損害最少者之行政行為。 

（二） 空氣污染突發事故與災害防救、化學品洩漏、職業災

害往往為同一件事，因此建議環保署應參考內政部消

防署、環保署化學局、勞動部職安署等相關單位規

定，避免疊床架屋影響應變效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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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例如會中提及工業管線之突發事故是否列管一節，由

於本部已函釋工業管線為工廠之延伸，因此工業管線

可視為工廠的一部分，但本部依災害防救法訂定工業

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，已有如災害潛勢調查，定

期演練及發生洩漏時各單位整合應變等完整規定，建

議可不用重複規範。 

台灣區塑膠原料工業同業公會 

（一） 現行毒化物，消防緊急應變處理的計畫書皆不同，且

通報時間皆有差異性，是否應與其結合合併，各項法

規管理程度不一，對於業者來說管理困難建議應予以

統一管理方式。 

（二） 該 33 種化學物質部分物質並非皆有吸入性毒性危

害，建議篩選原則宜應明確定義，建議是否與有害空

氣污染物（HAPs）清單篩選結合。 

（三） 第 7 條條文說明公私場所發生「重大空氣污染突發事

故」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接獲通報後

兩小時內…，該條文通報界定為「重大空氣污染突發

事故」由業者或主管機關界定？建議應明定通報權責

及判斷責任歸屬。 

（四） 依法律明確性原則，附表列管 33 種物質依公聽會簡

報說明，尚包含毒化物所列管之物質，本作業辦法內

應載名為是。 

（五） 本辦法第 4 條之繳交審查費，欠缺收取本作業辦法空

污事故計畫書核定須收取審查費之法源。計畫書尚可

併同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內，何有另開立審查名目收

取規費之理由。 



 4

（六） 第 3 條模擬重大空氣污染事故，模擬方式無說明於法

條內容違反明確性原則；另模擬之排放源（固定污染

源），是否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完全失效為空氣污染

事故之程度，法亦無明文，或以不同階段程度之防制

設備失效為模擬基準？法亦無提示。 

（七） 第 6 條原物料及產品種類改變，但改變後不含有列表

管制清單內之物種，是否仍需向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

定？本辦法並無提示如何註銷本辦法所指之空污事

故措施計畫。 

（八） 本辦法或空污法並無定義「空氣污染突發事故」，何

謂事故？VOCs 於設備元件洩漏≦10,000ppm、≦

2,000 ppm……是否為事故？此含有不確定法律概

念，民眾及廠商將無以適從。另參酌第 9 條所稱之「重

大」影響附近地區空品…導致 15 人民眾送醫就診，

若非為民眾是否為排除？且此 15 人之計算基礎為

何？為何不是 3 人、不是 30 人、300 人…本辦法定

義為 15 人尚無明確之說理。 

台灣資源再生學會 

（一） 第 2 條條文規定略以「經指定公告之公私場所，其製

程運作使用附表所列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管制物質， 

應擬定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」，惟查

附表中只有規定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管制物質種類，並

無使用量之限制，將會對眾多有使用該等管制物質， 

但是使用量為微量的廠商造成困擾。建議附表中應同

時規範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管制物質的使用量，針對有

超量的廠商才需要擬定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

措施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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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如該等管制物質之重要性如附表說明段所述，係具有

立即性危害或吸入性危害，則草案管制對象似不應以

公私場所規模大小或是否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為考

量，而應以使用量或發生突發事故時會造成立即性危

害或吸入性危害之劑量為考量。 

中油公司 

（一） 有關第 3條第 1項第 4款防制設備失效之緊急應變措

施，因大部分防制設備失效時影響不致突發事故，且

均會向地方環保局報備，建議訂定失效後影響之範

疇。 

（二） 有關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提之「裝載操作設施」及

「設備元件」污染影響範圍，因裝載操作及設備元件

洩漏影響範圍不大，建請評估刪除或於說明欄說明納

入計畫之範疇。 

（三） 承上，儲槽部分亦建請依儲槽容量大小及內容物之毒

性納入計畫之範疇。 

（四） 有關防制設備 SCR 所使用之氨液、水處理設備所使

用之濃硫酸劑量遠低於重大空污之污染量，建請排除

類似情況。 

（五） 本草案公布實施後，建請給予既有設備之業者，有提

出申請之緩衝時間。 

（六） 有關第 5 條每年至少辦理 1 次事故演練，演練範圍為

所有相關物種還是其中 1 項物種，建請於說明欄說

明。 

（七） 有關第 6 條第 1 項製程、儲槽之原物料及產品種類改

變應提出修正，因變動頻率甚高，建請刪除或針對列

表物種進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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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 有關第 6 條第 3 項基本資料或資訊異動，提出時間

15 日較為急迫，建請修正為 30 日。 

台灣鋼線鋼纜工業同業公會 

（一） 對於目前擬定 33 項容易導致空氣污染事故之操作物

質，其中第 6 項：鹽酸/氯化氫 CAS.7647-01-0 之物

質，因該項物質一般原料濃度為 32%以下，使用時

稀釋約為 15~20%，存放與使用為無壓力且無需煙囪

之設計，事故若洩漏時是自然地表溢散，不可能超出

500 公尺以上的範圍，敬請貴單位審慎評估：取消將

鹽酸/氯化氫 CAS.7647-01-0 之物質列入 33 項容易導

致空氣污染事故之操作物質。 

（二） 整個草案構思很好，重點是防範突發事故發生，怎樣

讓企業了解作了該措施就像買保險不怕萬一。建議：

長遠考慮的話，是否依照容易導致空氣污染突發事故

之物質危害程度分作 3 期公告實施（類似空污法相同

方式來辦理），畢竟能夠獲利的都是大廠及股票上市

公司，且施行初期必定諸多疑慮，環保署必然以可行

且操作方向來實施以達到效果，將來實施好的成效企

業透過發表來推動，可作為企業之範疇。 

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 

（一） 第 6 條內容「有修正必要者」，要如何界定是否有修

正必要？若公私場所發生事故但沒有主動修正，那要

如何處置？ 

（二） 主管機關訂定條文中「當接獲通報」，若公私場所並

沒有於時間內通報，要如何加強通報時間？ 

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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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發佈內容：除了空氣品質惡化之外，會產生什麼污染

物質，風向會往哪邊飄，而主要受影響居民有哪些並

建議如何避難，有可能對人體或農漁業造成什麼樣的

影響，如果人體有什麼不適該如何處理等等。 

（二） 發佈方式：增加細胞簡訊。 

（三） 重大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的定義不明，什麼是 「可預

見災害對社會有重大影響」？具體案例，哪一個事件

算是？什麼程度以上的才算？ 

地球公民基金會 

（一） 去年空污法大修後有許許多多的子法要訂定、要公

聽，我能理解環保署空保處的負擔很重，但仍希望環

保署至少將與中南部關係較大的子法，到中南部舉辦

公聽會，讓南部居民有較多了解法案及表達意見的機

會。 

（二） 首先是與時間有關的，第 7 條，公私場所發生「重大

空污突發事故」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

接獲通報後後二小時內使用防救災訊息平臺，以有線

電視及廣播發布空氣品質惡化警告。建議盡可能縮短

時間，這是與死神搶時間的子法。例如，2008 年 12

月高雄發生潮寮事件，當地國中小學生在操場體操運

動，聞到味道後很快就倒下，若是等工廠通知後快兩

小時了，縣市政府再通知，恐怕人都已經在醫院，也

不必通知了。請重視，這是與死神搶時間的法案。 

（三） 接著是空間的問題，第 3 條規定，所稱之空污事故措

施計畫內容應包括:公私場所周界 2 公里內之敏感受

體資訊。空污事故應變措施計畫如果只涵蓋周界 2

公里的範圍，2 公里太小了。污染發生後與當時的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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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、風速很有關係，下風處受影響的很可能不限於 2

公里，建議至少以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中規定的

10 乘 10 公里來規劃。 

（四） 本項子法涵蓋的物種僅 33 種，建議至少應將環保署

制定規範中的七十多種有害空氣污染物都納進來，請

不要有所遺漏。 

（五） 今天簡報第 5 頁提到檢視”廠內操作物種”，但高雄許

多石化管線已延伸到廠外，2014 年曾發生氣爆慘

劇，若是只管廠內，廠外呢？附屬設施出了廠區經過

市區地下的管線後發生事故與本草案無關嗎？ 

（六） 發生高雄石化氣爆的是丙烯這個物種，請問環保署，

本法案是否列管？ 

（七） 草案附表一的物種除了原物料外，請問工廠的原物料

若發生事故燃燒後，可能與廠房內的某些建材、塗料

或其他物料之間反應而產生有害或毒性物質時，該如

何列管？ 

（八） 第 6 條中，公私場所製程、儲槽之原（物）料及產品

種類改變或發生重大空氣污染突發事故，應於事實發

生後 6 個月內檢討空污事故措施計畫…..向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定。請問，產品種類改

變之外，若是許可量有大幅變動（增加），是否也能

要求檢討修正？ 

（九） 草案第 8 條第 2 項，明定重大空氣污染事故發生時，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需執行相關因應措施，包

含：研判突發事故影響程度及環境監控，其影響程度

需透過污染擴散模擬工具，分析研判空氣污染物可能

影響範圍，以提供民眾疏散及避難資訊。但剛剛簡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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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提到 ALOHA 擴散模擬軟體時只講到一年的平均

值，請問事故發生後一兩個小時之間變化中及即時的

氣象條件如何納入研判分析？ 

彰化縣環境保護聯盟 

（一） 應在中南部召開公聽會！近期發生多次嚴重空氣污

染事件，都在中南部，工業也都集中在中南部，請在

中南部召開公聽會。 

（二） 此法管制主要依製程運作使用附表所列空氣污染突

發事故管制物質，但就近期事故多為廢輪胎堆置，並

非製程問題，如何管制？ 

（三） 第 2 條說明中「一定規模」定義為何？請說明。 

（四） 第 3 條： 

1. 周界二公里內，明顯不足，譬如六輕爆炸，五公里外

的居民窗戶都被震破。 

2. 敏感受體不應該只有醫療、學校、社福機構等，應包

含農地、魚塭等環境敏感區域。 

3. 計畫應包含事故調查程序、事故後監測程序、環境復

原程序。 

4. 增加消滅燃爆點的材料。 

（五） 第 4 條，超過補正數的相關罰則為何？ 

（六） 第 5 條，事故演練應增加「增加通知村里長、鄉鎮公

所與會，並資訊公開於主管機關網站。」 

（七） 應增列避免事故發生的教育訓練計畫。 

（八） 第 6 條，6 個月內檢討太久了，如果公司產品出問題，

客戶連 2 個禮拜都等不下去，人民的健康風險可以等

6 個月。應於事故發生後 2 週內提出事故調查報告，

並於 1 個月內檢討措施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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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 第 7 條： 

(1) 兩個小時內才通報，太久了！應於半小時內就通

報！ 

(2) 應分階段通報，先警告事故發生；後續再通報應變

措施。 

(3) 若廠商未通報或延遲通報有什麼罰則？ 

（十） 第 8 條，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除前項警告外，應執

行措施，應包含第三方事故調查。 

（十一） 第 9 條： 

(1) 「15 人以上民眾送醫就診」，是否包含員工，若有應

改為「15 人以上就醫就診」即可。  

(2) 事故範圍是多大的範圍？ 

（十二） 應依照美國清潔空氣法，列出的 189 項有毒有害

空氣污染物。毒管法及本條加起來只有 92 項，將近

100 項沒有列管！ 

（十三） 現行毒管法並沒有限時通報，兩個法條規定應要

同步，不能剛好比較幸運列在毒管法，所以就沒有限

時通報這個規範。 

主婦聯盟台中分會 

（一） 對此草案未到中南部召開公聽會表示不滿與抗議，請

儘速安排中南部場次，讓中南部居民可就近表達意

見，請中央官員南下聽取人民意見，而不是人民得放

下工作奔波"進京"，換取 3~5 分鐘的發言機會，官員

公務員是公僕，應下鄉接地氣聽民意。 

（二） 工業污染多在中南部，空污突發事故也以中南部居

多，為何環保署不願到中南部聽取民意？為何經常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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北部觀點決定攸關中南部空污重災區的法令與政

策？ 

（三） 第 2 條僅規範一定規模以上污染源才須訂定緊急應

變措施計畫，難道規模較小的污染源就沒有能力與義

務？不用為可能的工業意外做準備？不必負起企業

社會責任？還是設立這樣的門檻根本是環保署的便

宜行事？ 

（四） 第 3 條措施計畫僅需周界二公里內敏感受體資訊？

煙囪高達 250 公尺的中火空污可遠飄至南投彰化，但

2 公里內沒有學校，就不需要納入空污最大落地濃度

地區？應將周界敏感受體資訊範圍擴大，且應視空污

物毒性、煙囪高度、氣象條件、排放或洩漏嚴重情況，

訂定 2-30 公里不等的應變範圍，中火空污都常飄到

彰化、南投了，中火的應變範圍豈能只有 2 公里？ 

（五） 第 6 條：6 個月內檢討措施計畫未免太久了！應在一

個月內完成檢討及計畫修正。 

（六） 第 7 條： 

(1) 地方政府接獲通報後，2 小時內發布警告通知的規定

太過寬鬆，這叫最短時間？污染源 1 小時內通報，

加上地方政府 2 小時內發布警告，等人民接到通知，

距離空污事故發生已將近 3 小時！若外洩的事劇毒

氣體，會發生什麼樣的憾事？既然是攸關空污物影

響健康的緊急應變，理應用最快速度通知受影響範

圍的居民，且現在為網路通訊軟體發達的時代，除

了透過救災系統發布警告之外，也應同時運用廣

播、社交軟體等工具，快速在事發 1 小時內通報地

區里長，再運用人際網絡快速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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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「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，定時發布警告」，以公務

員向來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心態，這種「有必要時」

的法令文字到了地方，八成都變成沒有必要的自由

心證，定時就更不用說了。建請明確規範地方政府

的義務，而非給地方政府這麼大的彈性空間，最後

被犧牲的是人民的健康與安危。 

(3) 短時間即獲控制就沒有發布警告的必要？回收廠屢

次發生大火，火勢被控制後依然悶燒 10 幾個小時才

真正撲滅，過程中仍有空污不斷竄出，怎能因獲控

制就不發布警告？ 

(4) 地方政府若不作為，沒有罰則？依公務人員懲戒法

有用？ 

（七） 第 9 條：  

(1) 第 1 款導致民眾 15 人以上送醫就診的門檻太高，而

且等到這麼多人送醫才算重大，才發布警告太慢

了！ 

(2) 第 2 款事故範圍涵蓋 30 人以上學校等，但 2017 年

中火脫硫塔失火，事故範圍以廠區為主，並未波及

附近 30 人以上學校，但仍遭中市府罰 100 萬元，也

被監察院糾正違失，故此款規定不切實際！ 

(3) 第 3 款仰賴地方政府對空污事故的判斷能力與政治

承擔，過於自由心證，恐不足以對居民有及時的警

告與防護。 

（八） 第 10 條緩衝期長達一年太過漫長，以近年一年發生

10 起以上回收廠大火來看，人民無法因此法通過而

獲得較為及時的警告通知，故此法應分階段實施，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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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計畫的污染源半年內完成核備，而地方主管機關

的責任從公布日起生效。 

（九） 附表僅明定 33 種物質為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管制物

種，並排除「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

辦法」已納管之毒性化學物質，已有完整之管制系

統。經查「毒化物危害應變辦法」只要求廠商在 1

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，沒有硬性規定政府要發布警

報。所以依法政府無需負責發布 33 項列管物質以外

的空污警報？其他毒化物事故將會是政府發布空污

警報的大漏洞。強烈要求必須將列管項目擴及毒化物

質應變辦法，且毒化物質應變辦法也應同步修正，增

列地方政府限時發布警告的責任，並整合相關法規。 

八、 結論： 

(一) 本次公聽會各與會代表所提意見，將作為草案修正

參考。 

(二)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文

到 7 日內提出意見，或與本案承辦人劉俐君薦任技

士聯繫，電話（02）2371-2121 分機 6203，電子郵

件 lichun.liu@epa.gov.tw，俾作為草案修正參考。 

九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15 分。 
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